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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⺠國⼭岳協會 
113年度⼭域嚮導資格檢定 
學科檢定試場座位配置圖 

⽇期：113年5⽉15⽇（星期三），上午1030-1200

地點：中華⺠國⼭岳協會百岳講堂，台北市中⼭區中⼭北路⼆段185號10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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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⺠國⼭岳協會 
113年度⼭域嚮導資格檢定 
學科檢定試場規則 

⼀、考⽣須於規定考試時間攜帶准考證入場，准考證未帶或遺失者，如經監試⼈員核
對確實考⽣本⼈無誤，則准予應試，惟⾄當節考試結束鈴（鐘）聲響畢前，准考
證仍未送達或未依規定於當節考試前向試務中⼼辦理申請補發者，減該科成績五
分。

⼆、考⽣應按規定之考試時間入場，遲到逾⼆⼗分鐘者，不得入場；已入場應試者，
考試六⼗分鐘內不得離場；強⾏入場或離場者，取消其考試資格。

三、考⽣應按編定座位號碼入座，並應檢查試卷、考桌及准考證之座位號碼是否相
同，如有不同，應立即舉⼿，請監試⼈員查明處理，否則扣減該科成績⼗分。
（座位號碼考前在本會網站公佈）

四、考⽣入座後，應將准考證放在考桌左上⾓，以便查驗。

五、考⽣除應⽤⽂具外，不得攜帶書籍、紙張、具有計算、通訊、記憶等功能或其他
有礙試場安寧、考試公平之各類器材、物品入場；計時器之閙鈴功能須關閉，違
者扣減該科成績⼗分，並得視其使⽤情節加重扣分或減其該科全部成績。

六、考試答案以⿊⾊、藍⾊等原⼦筆或前述鋼筆做答於試卷上，不得使⽤鉛筆，違者
⾃負責任。

七、考⽣除因試題印刷不清，得舉⼿發問外，其他概不得發問。

八、考⽣不得交談，意圖窺視、抄襲他⼈或便利他⼈窺視答案，經勸導不聽者，該科
不予計分。

九、考⽣不得有傳遞、夾帶、交換、頂替或其他舞弊情事，違者勒令退出試場，並取
消考試資格。

⼗、答案卷除答案外，不得書寫任何符號或⽂字，亦不得擅⾃撕毀座位號碼或試卷，
違者扣減該科成績⼗分，並得視其情節加重扣分或減其該科全部成績。

⼗⼀、試卷不得攜帶出試場，試卷必須繳交監試⼈員，違者扣減該科成績⼗分。

⼗⼆、考⽣於每節考試時間終了鈴（鐘）聲停⽌響時，應即停⽌作答，靜候監試⼈員
收取，違者扣該科五分，其後仍繼續作答者經勸⽌不理者，除收回試卷外，再
扣⼗分。

⼗三、考⽣繳卷後，不得在試場附近逗留，違者扣該科成績⼗分，如不聽制⽌者，該
科不予計分。

⼗四、考⽣於本次考試，若有舞弊情事，經檢舉並查證屬實，本會得依作弊情節，做
適當處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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